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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提呈收購、購買或認購金川集團國際資源有限公司證
券的邀請或要約。

ALTERNATIVE LIQUIDITY INDEX, LP 
（一家特拉華州的有限合夥）

公告

由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
代表ALTERNATIVE LIQUIDITY INDEX, LP

提出無條件自願現金部分收購要約
以收購金川集團國際資源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362）

（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的
最多700,000,000股股份

(1)於截止日期之接納水平

(2)部分收購要約截止

要約人之財務顧問

新 百 利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茲提述(i)Alternative Liquidity Index, LP（「要約人」）刊發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三月五
日之公告，內容有關部分收購要約；(ii)要約人刊發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六
日之要約文件（「要約文件」）；及(iii)受要約公司刊發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九日
之受要約文件。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要約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部分收購要約截止及接納水平
部分收購要約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即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前截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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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香港時間），要約人已接獲六(6)份有關部分收購要約項
下合共21,212,517股合資格股東的要約股份（「接納股份」）之有效接納，佔本公告
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16%。

接納合資格股東之配額
根據部分收購要約之條款，要約人將以要約價每股要約股份0.01港元承購最多
700,000,000股要約股份。

由於在截止日期接獲21,212,517股要約股份之有效接納（即少於最多700,000,000股
要約股份），要約人將自各接納合資格股東承購之要約股份總數將等同於有關接
納合資格股東就接納提呈的要約股份總數。

結算代價
要約人就接納部分收購要約應付的代價將盡快（惟無論如何須於截止日期後七(7)

個營業日內）結算。要約人不會償付不足一仙的零碎款項，應付予接納部分收購
要約的任何合資格股東的現金代價將向上約整至最接近的一仙金額。

碎股安排
誠如要約文件所述，要約人已委任華富建業證券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
111號永安中心5樓，電話號碼：(852)2217 2864，辦公時間：上午九時正至下午五
時正）於部分收購要約截止後六個星期期間（即自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至二零二六年六月五日（星期五）止之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按竭盡所能基準為
零碎股份的買賣提供對盤服務，以助有關股東出售彼等的碎股或將彼等的碎股補
足至完整買賣單位。股東務請注意，由於股份已暫停買賣，碎股的場外對盤將按
竭盡所能基準進行，並可能產生交易成本（例如持有股份的相關證券經紀可能收
取的提取實物股票費用，以及為買賣持有的碎股而處理買賣單據的費用）。股東
務請注意，概不保證碎股可獲成功對盤。

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於股份及股份權利中的權益
於部分收購要約結算後，要約人將收購根據部分收購要約之條款向接納合資格股
東就其已接獲有效接納之21,212,517股要約股份。因此，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
於合共21,212,517股要約股份（佔受要約公司於本公告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0.16%）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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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接納股份外，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概無(i)於緊接要約期開始日前持有、控
制或指示任何股份及股份權利；(ii)自要約期開始起直至本公告日期（包括該日）已
收購或同意收購任何股份或股份權利；或(iii)由要約期開始起直至本公告日期（包
括該日）借入或借出受要約公司任何有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22註釋4）。

受要約公司的股權架構
下表載列受要約公司(i)緊接要約期開始前；及(ii)於截止日期（即本公告日期）（待
其根據部分收購要約之該等要約股份轉讓予要約人完成後）的股權架構：

股東名稱╱姓名 緊接要約期開始前 於截止日期（即本公告日期）
附註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金川(BVI)有限公司 1, 2, 4 4,586,120,000 34.92 4,586,120,000 34.92

金川(BVI) 1有限公司 2, 4 1,888,449,377 14.38 1,888,449,377 14.38

金川(BVI) 2有限公司 2, 4 583,518,372 4.44 583,518,372 4.44

金川(BVI) 3有限公司 2, 4 534,922,108 4.07 534,922,108 4.07

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 – – 21,212,517 0.16

其他股東 5,539,072,194 42.18 5,517,859,677 42.02

總計： 13,132,082,051 100.00 13,132,082,05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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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金川(BVI)有限公司直接持有4,586,120,000股股份，以及本金額為88,461,539美元（相等於約
690,000,000港元）的PSCS，有關證券可按初步換股價每股1.00港元轉換為690,000,000股受要
約公司股份。

2. 金川(BVI) 1有限公司、金川(BVI) 2有限公司及金川(BVI) 3有限公司各自的已發行股本均由
金川(BVI)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金川(BVI)有限公司則由金川集團（香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全資擁有，金川集團（香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再由金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後者
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3. 要約人不會在部分收購要約完成後立即成為受要約公司的「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要約人與受要約公司的各個主要股東概無任何關係，且彼等並非要約人的一致行動人士。

4. 金川(BVI)有限公司、金川(BVI) 1有限公司、金川(BVI) 2有限公司及金川(BVI) 3有限公司已
無條件且不可撤回地承諾，各自均不會接納部分收購要約。因此，於部分收購要約完成時，
其持股比例維持不變。

5. 受要約公司的上述股權架構乃根據(i)受要約公司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九日的回應
文件；及(ii)受要約公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八日在聯交所網站刊發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月份的月報表中披露的資料編製。

6. 百分比數字已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兩位，上表若干百分比數字已作約整。因此，總計數字
未必為其上數字之算術總和。

警告：股東及受要約公司的有意投資者於買賣受要約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有關人士如對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的持牌證券交易商或註冊證
券機構、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承Jacob Mohs之命
(Alternative Liquidity GP LLC（以

要約人
Alternative Liquidity Index, LP
的普通合夥人身份行事）

的管理成員）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Alternative Liquidity GP LLC（作為要約人的普通合夥人）及Jacob Mohs先生
（Alternative Liquidity GP LLC的管理成員）共同及個別就本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
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公告所表達的
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且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
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登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